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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

为了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开展学院奖学金评定工作，奖励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，或代表学院参加各项比赛中争得荣誉的学生，鼓励我院学生刻苦学习、奋发向上，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，根据《贵州中医药大学时珍学院学生奖学金评定办法》，特制定学院单项奖学金评定细则。
一、获单项奖学金的基本条件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2.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勤奋，严谨踏实，勇于进取，成绩优良；
3.尊敬师长，团结、关心集体，遵纪守法，热爱劳动，勤俭节约；
4.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身体健康，达到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；
5.违反校纪校规受到校级处分的取消参评资格；
6.获得单项奖学金的学生，其综合测评名次应不低于同班级总人数的30％，该学年度补考科目不得超过二门次，且补考通过。
二、单项奖评定比例与标准
单项奖学金评定比例不得超过参评学生总数的3%，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200元。
三．单项奖学金具体评选条件
1.社会实践奖学金：用于奖励积极参与寒暑期公益性社会实践、跟随老师做课题及其他社会实践且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。
评选细则：①获校级以上社会实践先进个人、优秀团队，调查报告获省级或省级以上表彰奖励者优先；②同等级别荣誉者被媒体报导者、发表论文等优先；③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优秀成绩者根据申请内容而定；④学院测评小组根据社会实践奖学金申请表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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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体育运动奖学金：用于奖励在校内外各种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贡献突出或组织工作优秀者。
评选细则：①赛级高者优先，即省级比赛获奖较校级比赛获奖优先；②同等赛级，个人项目较团体项目优先，相同类别，名次高者优先；③其他体育运动活动取得优秀成绩者根据申请内容而定。
3.文艺活动奖学金：用于奖励在校级以上文艺比赛或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等作品征集活动中的获奖者或组织工作优秀者。
评选细则：①赛级高者优先，即省级比赛获奖较校级比赛获奖优先；②同等赛级，个人项目较团体项目优先，相同类别，名次高者优先。
4.其他类奖学金：奖励在其他方面表现突出如志愿服务，好人好事，见义勇为等。
（1）志愿服务
评选条件：①积极参与校内的志愿服务活动；②积极参加社会各种志愿服务机构开展的志愿活动，如：医院义工、地铁站志愿者、幼儿园和敬老院进行志愿活动；③其他志愿服务活动表现突出。
志愿服务评选细则：①次数多者较次数少者优先；②长期坚持在医院或是其他场所做义工的学生优先；③根据申请内容而定。
（2）好人好事、见义勇为等由班级、学院测评小组视申请人陈述的事迹而定，申请人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四、单项奖学金评选流程
1.符合参评条件的同学填写单项奖学金申请表。
2.班级测评小组对申请者进行初步审核，确定入围学院单项奖学金名单。
3.学院测评小组根据评选细则对入围者进行筛选、评分，确定获奖名单，并公示。
五、说明
1.每位学生最多可申请两类单项奖学金，但只能获得一类单项奖学金（学院奖学金获得者不参评单项奖）。
2.体育运动和文艺活动奖学金包括个人项和团体项目两个类别，由于个人项目难度比较大，故在评此类奖学金时个人项目较团体项目优先，但对团体项目中表突出的学生也会酌情考虑。
3.班级测评小组由班级奖学金评定小组组成，若奖学金评定小组中有人申请单项奖学金，则选出班级其他同学替换该同学重新组建班级测评小组。
4.学院测评小组由学院资助中心负责人和各专业辅导员组成。
